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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鑫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申报通知书

尉氏县人民法院于 2026 年 6 月 10 日作出（2026）豫 0223

破申 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河南省鑫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

破产重整申请，并于 2026 年 6 月 22 日作出（2026）豫 0223 破 1

号民事决定书，指定北京华泰（郑州）律师事务所担任河南省鑫

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为童振峰。管理人依法负责

债权登记、审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根据《企业破产法》等相关规定，你/你单位应在 2026 年 8
月 5日前，通过现场申报或邮寄申报，向河南省鑫晟纺织科技有

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产业集聚区福聚

路西段 16号 河南省鑫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右侧管理

人办公室；邮政编码：475500；联系人：王律师 13383787446）
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在

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你

/你单位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

报人承担。未申报债权的，不得按照《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26年 8月 17日下午三点召

开，地点尉氏县人民法院一号审判庭。

河南省鑫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河南省鑫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特此通知。

河南省鑫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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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王律师

邮寄地址：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产业集聚区福聚路西段 16号 河

南省鑫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右侧管理人办公室

邮政编码：475500

联系电话：13383787446

附：

1、《债权申报登记表》；

2、《债权人银行、地址信息确认单》；

3、《债权申报文件清单》；

4、《债权申报须知》；

5、《孳息债权计算说明》；

6、《送达回证》；

7、《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8、《授权委托书》；

9、《虚假申报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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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申报登记表
债权申报编号【 】

债权人

基本情

况

债权申报人名

称

身份证号码/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电

话
传真

地址 邮编

开户银行 账号

代理人

基本情

况

姓名
电

话
传真

联系地址 邮编

债权形成原因（写明债

权发生时间、原因）

申报债权数额（总）
本金 利息 其他 合计

是否有法院、仲裁

机构裁决（如有，则注

明文书号）

有/无财产担保（如有，

则注明担保标的物、担

保金额及简要说明）

是否属连带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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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债权材料清单

注：

1、此表格应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填写，一式三份；

2、编号由管理人填写；

3、本债权申报表不构成无效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等）的重新

有效确认；

4、债权申报人已全面、完整知晓本次债权登记的有关要求并保证提供资料及情况

的真实、合法、完整，否则，一切法律后果由债权申报人承担；

5、债权证明材料附在本表之后加债权人签章后与本表一同提交清算组；

6、债权人填写本债权申报表时，债权本金、利息均需计算至元（角、分不计）。

债权申报人（签名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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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银行信息、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债权人

管理人对债权人

的告知事项

1、为便于债权人及时收到管理人各项文书，保证破产程序

顺利进行，债权人应当如实提供确切的银行信息、送达地址及

联系方式等内容；

2、确认的银行信息、地址及联系方式适用于各个破产程序

包括：破产清算、和解、重整，以及同期与破产事务相关的其

他事项；

3、破产期间如果上述内容有变更，应当及时告知管理人变

更后的内容；

4、如果提供的送达地址不确切，或不及时告知变更后的送

达地址，使破产相关文书无法送达或未及时送达的，自文书、

材料等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债权人应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

法律后果。

开户银行及账号

信息

开户银行：

账 户 名：

账 号：

债权人送达地址

及联系方式

送达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移动电话）：

E-mail 地址：

债权人对地址及联

系方式的确认

我已经阅读（听明白）了管理人对申报人填写银行信息、送 达

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的告知事项，并保证上述内容是准确 有效

的。

债权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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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申报文件清单

债权人：

申报债权文件目录
份

数

页

数
原件或复印件

1 债权申报登记表

2 债权人银行信息、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3

□单 位

□营业执照复印件 □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 □代理人身份证

明

□个 人

□身份证证明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结婚证复

印件

4

提交人声明：本次提交的所有申报债权文件与原件相一致，不存在变造、伪造等

情形，否则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签收人声明：本次申报债权文件的签收并不代表签收人对其申报债权以及提交文

件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的确认。

提交人（签字或盖章）： 签收人（签字）：

提交时间： 年 月 日 签收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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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申报须知

尉氏县人民法院于 2026 年 6 月 10 日作出（2026）豫 0223 破申 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河

南省鑫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并于 2026 年 6 月 22 日作出（2026）豫 0223 破 1 号

民事决定书，指定北京华泰（郑州）律师事务所担任河南省鑫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

人为童振峰。为明确债权人及利害关系人在债权申报阶段之权利、义务，特告知如下几点：

一、河南省鑫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已发布了通知和公告。为保障债权人权益，债权人

应当在尉氏县人民法院规定的申报期限（截止至2026年8月5日 ）内完成债权申报。

二、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债权是指人民法院受理破产重整申请时对破产重整企业享

有的债权。债权人在申报债权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⑴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重整申请受理时视为债权到期；

⑵附条件、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债权人可以申报；

⑶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情况，并提交有关证据。申

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说明；

⑷连带债权人可以由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报债权，也可以共同申报债权；

⑸破产重整企业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清偿人已经代替破产重整企业清偿债务的，可就其对

破产重整企业的求偿权申报债权；

⑹破产重整企业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清偿人尚未代替破产重整企业清偿债务的，以其对破

产重整企业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但债权人已经向管理人申报全部债权的除外；

⑺管理人或者破产重整企业依法解除合同的，对方当事人以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

求权申报债权；

⑻破产重整企业是委托合同的委托人，被裁定适用《公司法》、《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受托人不知该事实，继续处理委托事务的，受托人以由此产生的请求权申报债权；

⑼破产重整企业是票据的出票人，被裁定适用《公司法》、《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该

票据的付款人继续付款或者承兑的，付款人以由此产生的请求权申报债权；

⑽法律规定其他可以申报的债权，债权人应当予以申报。

三、根据《企业破产法》等规定，未申报或逾期申报债权的法律后果主要包括：

⑴债权人未申报债权，不得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⑵债权人未按期申报，已分配的财产不对其补充分配。即使在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仍不再补充分配，且债权人还应该承担因审查、确认补充债权的产生的相关费用。

四、申报人应提供《债权申报登记表》、《债权申报文件清单》、《债权人地址及联系方式

确认书》以及完整、真实、有效的申报材料共一式一份。

⑴申报人应如实、详细填写《债权申报登记表》、《债权申报材料清单》、《债权人地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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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确认书》；

⑵债权人为企业的，应提交已年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签字确认）；债权

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供个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签字确认）；委托代理人申报的，还须提交代理人

授权委托书（原件）及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印件签字确认），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公函及律师执业证复印件；

⑶证明债权事实的相关证据材料。申报人应当以与证据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申报，证据材

料应当附证据清单。（进入司法程序或仲裁程序的，同时提交司法部门或仲裁机构出具的相关法

律文书）。

五、填写表格需注意的问题

⑴申报债权的金额：必须确定（同一家企业只能申报一个债权总额），外币必须转换成人民

币计值，汇率以2026年6月10日人民银行公布的市场交易中间价为准（并请提交银行出具的汇率证

明）；

⑵基本事实项：简要陈述该债权的形成经过，另外对已开票金额和未开票金额应填写清楚；

若涉及合同关系则该合同是否已经履行完毕要填写清楚。

六、现场申报的，申报人应当严格遵守申报秩序，服从管理人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申报，

并务必携带债权申报证据原件以便与临时管理人核对。选择邮寄的，则请邮寄至“河南省开封市

尉氏县产业集聚区福聚路西段16号 河南省鑫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右侧管理人办公室”，

请在邮寄单注明“XX 公司债权申报”，并保留邮件寄送底单。管理人将在收到申报材料之后确定

时间核对证据原件。

未能在管理人确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据原件，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债权人承担。

河南省鑫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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孳息债权计算说明

债权申报人名称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债权发生时间 年 月 日

最后一次利息支付时间 年 月 日

债权本金（元）

债权月利率

已
支
付
的
利
息
情
况
及
计
算
方
式

已支付利息（元）=借款本金(元)*借款月利

(%)/30 天*已支付利息数(天)=？

未
支
付
的
利
息
情
况
及
计
算
方
式

申报孳息债权（元）

未支付利息（元）=借款本金(元)*借款月利

(%)/30 天*未支付利息数(天)=？

债权申报人（签名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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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鑫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送达回证

事由 河南省鑫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债权申报等通知事宜

送达文书名称 债权申报通知书

受送达人

受送达人签字或盖

章

送达时间

送达地点

送达人 河南省鑫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备注

1、邮寄送达；

2、请将此送达回证邮寄给管理人

邮寄地址：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产业集聚区福聚

路西段16号 河南省鑫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办公

楼一楼右侧管理人办公室 邮编：475500

联系人：王律师

联系电话：13383787446



1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兹证明 先生(女士)在本单位任 职务，

系本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证明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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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受托人：

在河南省鑫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中，兹委托

担任本人（本单位）的委托代理人。

代理权限如下：

1、代为申报债权、与管理人审核债权；

2、代为签署、签收各项文书；

3、代为出席债权人会议，行使表决权和异议权；

4、代为行使债权人的其他权利，代为履行债权人的其他义

务。

5、代理期限：委托日起至案件终结日止。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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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申报债权法律风险

告知书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

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

17 号）第一条的相关规定，债权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申

报捏造的债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

构成虚假诉讼罪。

管理人将相关法律规定告知你（单位），望你（单位）

如实申报，杜绝申报虚假债权或提供虚假申报材料，以免

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河南省鑫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二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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